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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工学院育人与教学处文件

教务〔2023〕53 号

关于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
开学第一天教学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学院、各部门:

为规范教学常规管理，强化教学管理意识，保证新学年新学

期各项教学工作正常运行，2023 年 8 月 28 日，校巡查组以及各

教学单位检查小组对开学第一天教学情况进行检查。现将整体检

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整体情况

新学期首日，由田东平校长、朱瑞元书记、李雄虎副董事长、

执行校长、苏涵副校长、李咏梅副校长、李文副校长分别带队，

对厚德大厦、正心大厦、明德大厦、日新大厦、诚意大厦、博雅

大厦、图书馆及工程坊内全部教学班级的教师教学情况、学生听

课情况、教学秩序和教学条件等情况进行检查。巡课结束后，校

领导深入课堂教学一线听课，课后与师生进行交流与反馈。

从检查整体情况来看，新学期开学初全校教学运行平稳有

序，情况良好。任课教师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对待新学期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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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到达教室认真做好准备工作；授课过程中注重教书育人和课

堂管理。学生态度端正、精神饱满，迟到的现象少，课堂互动积

极、气氛活跃。同时，各教学单位也组织教学督导人员加强教学

巡查，其他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全力以赴，及时解决与教学相关

的各种问题，以保障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

二、各项检查情况

（一）开课情况

本学期我校共开设课程 571 门，涉及任课教师 539 人；新学

期首日，我校共开设课程 209 门，422 门次，232 名教师参与授

课，235 个教学班参与学习。

（二）教师教学情况

1.全体教师均能按时到岗，无迟到、早退、私自调课等现象。

2.大部分教师上课有激情、有板书，与学生积极互动。

3.部分教师强调课堂秩序，要求学生手机入柜（如赵树升老

师）。

4.部分教师声音洪亮，能引导学生前排就坐，并不时深入学

生中讲解（如赖晓春、胡爱琴、马啸等老师）。

5.个别新进教师的着装较为随意，上课时未使用话筒，且上

课声音小，后排不易听清。

6.个别课堂上课过程中关闭和反锁教室后门，且未能对学生

在课堂上玩手机或睡觉的情况进行有效管理。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均已反馈给相关教学单位，并督促加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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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学生听课情况

1.各班学生学习氛围浓、学生学习态度端正，大部分学生都

能携带教材、文具、书包上课，并能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

2.各班学生衣着整洁、得体，但在巡查中仍发现 1 名学生穿

戴洞洞鞋进教室的情况。

3.部分课堂中存在学生上课睡觉、玩手机、使用蓝牙的现象。

4.部分学生将早餐带进教室，且发现个别学生在上课过程中

吃早餐。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均已反馈相关教学单位、任课教师、班导

师、育人组长加强管理。

（四）学生到课情况

依据任课教师课前点名及各教学单位巡查统计得出，开学第

一天全校学生平均出勤率为 96.34%，未到课学生请假手续完善。

各教学单位的出勤情况详见下表。

开学第一天各教学单位学生出勤情况

教学单位
统计教学班

个数

统计学生

人次

实到学生

人次

学生

出勤率

机械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03 4285 4081 95.24%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55 2786 2687 96.45%

建筑科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54 2312 2256 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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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位
统计教学班

个数

统计学生

人次

实到学生

人次

学生

出勤率

商学院 65 3563 3428 96.21%

博雅教育与艺术传媒学院 82 2781 2674 96.15%

外国语学院 11 305 291 95.41%

国学院 5 321 312 97.20%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18 1446 1418 98.06%

全校 393 17799 17147 96.34%

三、工作要求

1.请各教学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在保持新学期开学第一天良

好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经常开展教学自查，

重视每个教学环节的管理，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2.各教学单位、大类课程教研组要关注新教师与团队的融入

情况，持续开展试讲、磨课等教学活动，注重发挥老教师的“传

帮带”作用，持续完善课程建设。

3.任课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务必强调课堂纪

律，维护好课堂秩序，无特殊情况应要求学生手机必须入柜。

4.各学院班导师、育人组长应加强引导广大学生践行遵守

《厦门工学院学生文明守则 32 项》，严禁学生穿拖鞋和携带早

餐进教室，养成上课背书包等良好的学习习惯，严肃学习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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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学生课堂行为，并对违规的学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帮助教

育。

育人与教学处

2023 年 8 月 30 日

抄送：校领导、存档。

厦门工学院育人与教学处 2023 年 8月 30 日印发


